
國立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博士班 

研究生與指導教授終止論文指導申請書 

日期: 年 月 日 

申請方式 
（五擇一） 

□由研究生______________(請以正楷填寫)提出申請並經指導教授簽名同意 

研究生:  （簽名） 學號: 

指導教授:  （簽名） 

□由指導教授______________ (請以正楷填寫)提出申請並經研究生簽名同意 

指導教授:  （簽名） 

研究生:  （簽名） 學號: 

□由研究生______________ (請以正楷填寫)逕行提出申請 

研究生:  （簽名） 學號: 

申請與指導教授  終止論文指導 

□由指導教授______________ (請以正楷填寫)逕行提出申請 

指導教授:  （簽名） 

申請與研究生 終止論文指導 

□由學術審查委員會逕行提出申請 

研究生                   與指導教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終止論文指導關係 

學審會主席:  （簽名） 

申請注意事項 １. 原指導過程中，研究生已有之研究成果由指導教授及研究生所共享，研究生更

換指導教授後，原指導過程已有之研究成果，未徵得雙方同意，不應納入學位

論文或自行以任何形態公開發表。 

２. 若有其他疑義，請參閱【國立清華大學博、碩士學位論文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

理要點】、【國立清華大學研究生與論文指導教授調解處理要點】，以及本校

研究倫理辦公室相關辦法。 



申請終止 

論文指導之理由 

(請敘明具體理由或佐證資料) 

 

審查結果 
經_____學年度第____學期第__ 次學術審查委員會議決議： 

□同意 □不同意 

於 年 月 日通知指導教授及研究生 

學審會主席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院博士班主任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 
處理原則說明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. 申請人可經雙方(研究生及指導教授)同意簽名，或由個別一方(研究生或指導教授)、學術審查委員會主席逕行

提出並敘明終止理由後，送學術審查委員會議審議審核。 
2. 若因指導教授個人因素確有無法繼續指導論文等原因，研究生可不經指導教授同意，逕送學術審查委員會審

核。 
3. 若指導教授確認研究生有無法繼續完成論文等原因，指導教授可不經研究生同意，逕送學術審查委員會審核。 
4. 學審會得要求研究生或指導教授列席說明。 
5. 其他特殊狀況:由學術審查委員會討論決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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